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决定公告（鱼洞长江大桥南桥头立交、国威酒业公司石龙酒厂三产融合发展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已对以下建设项目（非辐射类）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7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邮编：400055

电子邮箱：bnqcmb@163.com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审批决定
	公告日期
	项目统一代码

	1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鱼洞长江大桥南桥头立交
	渝（巴）环准〔2025〕051号
	2012年12月2日
	批准
	2025年12月16日
	2210－500113－04－01－913238

	2
	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
	国威酒业（集团）公司石龙酒厂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基酒基地）
	渝（巴）环准〔2025〕053号
	2012年12月15日
	批准
	2025年12月16日
	2503-500113-04-01-558209


